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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岁岁女女娃娃幼幼儿儿园园如如厕厕摔摔伤伤
菏泽中院判决园方承担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

本报菏泽11月20日讯 (记
者 邢孟 通讯员 王群) 4
岁幼儿在幼儿园如厕时不慎摔
倒受伤，但因赔偿问题家长和
校方一直协商无果，最终对簿
公堂。近日，菏泽市中级人民法
院开庭审理了此案，经过法院
审理，最终判决学校承担责任
并赔偿相关损失。

菏泽市民任女士4岁的女
儿小丽(化名)在菏泽某小学学
前幼儿班就读，去年9月份，小
丽在学校如厕时摔倒受伤。后
被学校送往医院治疗，经医院
诊断为额部外伤、左腿外伤，住
院12天，支出医疗费5529 . 81

元，费用已由学校支付。
出院后，由于伤口留有疤

痕，任女士带着女儿去上海就
诊，共支出医疗费1814 . 6元。
后因赔偿问题，任女士请求法
院判决校方赔偿医疗费、护理
费、交通费等各项费用支出共
计19878 . 34元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：小丽系
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幼儿，就读
菏泽某小学接受学前幼儿教
育，在厕所摔倒受伤，作为具有
安全保护管理职责的学校应当
对接受教育的幼儿的人身安全
予以保障。

而事情发生后，学校及时

通知家长，送孩子入院治疗，垫
付医疗费用均是其在事故发生
后应尽的救助义务，不能以此
证明被告在事故发生前已完全
履行了安全保障的教育管理职
责，故被告校方应对小丽因摔
伤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
偿责任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法
院判决学校赔偿任女士医疗费
等各项费用共计19878 . 34元。

据办案法官介绍，幼儿是一
个因身心尚未成熟而需要特殊
保护和照料的群体，幼儿园安全
事故是指入园儿童在幼儿园期
间和幼儿离园集体活动而处于
幼儿园管理范围内，所发生的人

身伤害事故。它主要是幼儿在幼
儿园内发生的人身伤害，也包括
幼儿园组织的外出活动(如郊游
等)中发生的人身伤害。

近几年以来，幼儿园里安
全事故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
点。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幼儿
园安全事故，一旦发生了此类
事故，学校是否有责任呢？根据
相关法律规定，无民事行为能
力人在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
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受到
人身损害的，幼儿园、学校或者
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，
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、管理职
责的，不承担责任。

本报巨野11月20日讯 (记者

邓兴宇 通讯员 王艳 ) 19

日凌晨4时许，在巨野县聊商路

大义镇段发生一起货车追尾事

故，追尾货车驾驶员脚被困在驾

驶室无法动弹。所幸消防及时赶

到，成功救出被困司机。

巨野消防官兵赶往现场救

援，事故地点有两辆满载石子的

货车发生追尾，其中后面追尾的

货车驾驶员被困于驾驶室，头部

因为撞击受伤，双腿被驾驶室卡

住，无法动弹，面带痛苦之色，发

出阵阵痛苦的呻吟声。

救援小组迅速展开营救，由

于两车猛烈撞击，造成后面追尾

的货车车头严重变形，稍不小心

就会给伤者造成再次伤害。消防

官兵立即利用液压破拆器对驾

驶室破拆，利用液压扩张钳对卡

死的双脚中扩张一点空间，但是

刚到一半，驾驶员就喊痛。救援

官兵只好一边安慰被困者，一边

破拆。

经过20分钟的救援，成功将

被困驾驶员救出，并立即将伤员

抬上了1 2 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

治。

经初步了解，两车追尾疑似

因为司机开夜车时间过长疲劳

驾驶所致。消防部门提醒：为了

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，切莫疲

劳驾驶。

两车追尾 司机被困

巨野消防成功救援

防防假假币币
学学两两招招

19日，定陶县公安局陈
集派出所民警走进村居，通
过现场讲解、实物演示等方
式，向农民群众讲解假币识
别方法，并现场接受村民的
咨询，以增强群众自我防范
能力和意识。

本报记者 赵念东 通
讯员 朱建英 摄影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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